


德宏州帮扶资产清理核查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背景与目标
（一）项目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长效管理机制的部署，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央农办财政部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农业农村部关于落实“四个一批”要求扎实推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乡村振兴局省委农办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云南省乡村振兴局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四个一批”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的意见》《德宏州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办法（试行）》《德宏州“四个一批”推动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行动方案》等系列政策文件，在现行国有资产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框架下，秉持全周期全链条管理理念，进一步精准摸清德宏州帮扶项目资产底数，构建统一、规范的资产登记管理台账，实现资金、项目、资产管理一体化，推动资产稳定高效运营，持续发挥资产效益，为德宏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坚实根基。
（二）工作目标
委托具备专业资质与丰富经验的第三方会计服务公司，按照“资金—项目—资产”的逻辑路径，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德宏州范围内使用衔接资金（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沪滇协作资金、对口帮扶资金、社会帮扶资金等投入支持的项目资产开展全面梳理清查。通过严谨细致的工作，分类建立详实、准确、完善的资产台账，为后续资产的科学管理、高效运营以及严格监督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助力德宏州帮扶项目资产实现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切实提升资产使用效益。
二、项目名称、资金来源及预算
项目名称：德宏州帮扶资产清理核查项目。
资金来源：德宏州2025年州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资金预算：20万元。
三、工作内容与流程
（一）前期准备
通过查阅档案材料，收集整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资产管理、资金文件、项目资料、原有资产管理台账等资料。与第三方服务机构签订保密协议，约定权利义务，确保信息安全。组织县、乡、村三级工作人员参加业务培训，详细讲解资产清查的范围、标准、流程及台账建立方法，提高工作人员业务水平，确保清查工作规范、统一。
（二）资金梳理
以财政资金文件为起点，逐笔梳理资金的流向，建立资金台账。台账内容包括资金来源、资金文件编号、下达时间、金额、拨付对象、对应项目名称等信息。对资金文件不完整或资金流向不清晰的情况，及时与相关单位沟通，通过查阅原始凭证等方式进行核实，确保资金梳理准确无误。
（三）项目核实
根据资金项目对应清单，对照项目批复、实施方案、验收报告、结算资料等文件，确认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实施地点、实施单位、实施时间等信息，确保每一笔资金精准对应到具体项目上。对与资金文件不匹配、建设内容存疑的项目，进行“资金－项目”双向校验，确保每笔资金都有对应的项目，每个项目的资金来源清晰可追溯。
（四）资产清查
对实际投入建设的项目，按照是否形成资产，形成资产类别进行分类清查登记（其中，按照资产权属分为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和到户资产三类，其中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按照功能性质分为公益性资产、经营性资产两类；根据资产功能状态及使用情况分为正常、损坏、损毁灭失三个等级，综合衡量收益分配、联农带农效果等情况将经营性资产运营状况分为良好、低效、闲置三个等级）。对资产信息存在争议或不明确情况，按照现有国有资产和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制度进行核实确定。
（五）建立台账
按照统一标准和模板，建立完整的帮扶项目资产台账，台账内容应涵盖资产清查的关键信息，确保“资金－项目－资产”一一对应，台账清晰、规范、可追溯。制定台账验收评分标准，由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同时，协助将资产台账与农村三资管理平台、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进行比对或录入。
四、项目实施时间
2025年7月—12月
五、项目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通过全面清查与规范管理，清晰掌握帮扶项目资产状况，及时发现并解决资产闲置、低效运营等问题，提高资产利用率，促进资产保值增值，为德宏州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资产支撑。通过资产清理，为产业发展规划提供数据依据，助力合理配置资源，引导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推动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增加农民收入。
（二）社会效益
通过清理，加强帮扶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确保资产持续发挥效益，为脱贫群众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助力乡村振兴。同时，强化县、乡、村三级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责任意识，完善了资产管理制度与监督机制，提升了乡村治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六、项目实施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
州农业农村局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组长由州农业农村局分管资产管理的领导担任，帮扶与保障后扶科、区域协作与社会帮扶科、发展规划与计划财务科等业务科室为成员，邀请州财政局农业农村科参加，负责项目组织协调、具体实施、督导指导等。各县市视情成立工作专班，组织集中办公，负责本县市帮扶项目资产清理的具体实施。各项目实施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及时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项目资料，确保项目资产清理工作顺利进行。对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新官不理旧账”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责任。
（二）强化沟通协调
农业农村、财政、各项目实施单位、第三方服务机构要加强沟通协调，确保清理清查质效。第三方服务机构主要在各县市开展工作，视情下沉到项目实施单位、乡镇查看档案台账资料。各县市、各项目实施单位要积极配合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工作，按照时间节点和要求提供有关资金项目材料。清理工作中，定期不定期召开会议，加强政策答疑解读，通报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三）强化监督监管
加强风险防控，准确把握政策尺度标准，对政策缺失或政策不明确的及时沟通请示，防止随意“搭便车”“销旧账”，有效防范社会风险、舆情风险和廉政风险。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按照《德宏州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进行资金管理，专款专用。加强保密管理，按要求签订保密协议书，确保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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